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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防治扬尘污染，保护和
改善大气环境，保障公民身体健康，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
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市区范围内扬尘污染防
治及其相关的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扬尘污染防治遵循政府主
导、业主负责、部门监管、公众参与的原则。

第四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对扬尘污染防治技术进行创新。

第五条 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扬尘污染防治工作。

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履行下列扬尘污
染防治工作职责：

（一）落实房屋或者其他建（构）筑物拆
除施工、已动迁未收储地块扬尘污染防治
责任；

（二）督促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落
实网格化监管责任，对区域内各类工地开
展定期巡查；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有关
职责。

第六条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扬
尘污染防治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将扬尘
污染防治纳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计划，对
管辖区域内工业堆场开展执法检查，加强
对扬尘污染的环境监测监控，定期公布相
关环境信息。

市住建部门负责房屋建筑工程、轨道
交通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
作，牵头负责商品混凝土企业扬尘污染防
治。

市市政园林部门负责市政工程（含维
修、养护作业）、公用工程、绿化工程工地扬
尘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建筑垃圾运输扬
尘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对车辆
沿途抛洒滴漏、污染路面违法行为进行查
处，负责公共场所及道路的保洁管理工作，
督促落实中转调配场、资源化处置场、固定
填埋场扬尘防控措施，依法处置涉及扬尘
污染的相关案件。

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建筑垃圾运
输车辆道路交通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科
学合理制定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运行时间、
路线通行政策。

市交通运输部门负责交通工程施工和
沿海、沿江、内河港口码头物料堆放、装卸
扬尘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督促港口
企业落实扬尘污染防控措施。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市级收储
地块扬尘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督促指导

各区落实属地收储地块扬尘污染防治责
任，动态更新相关地块清单。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将市属
企业扬尘管理纳入年度绩效考核。

市水利、农业农村、财政、税务等部门
根据各自职责，对扬尘污染防治实施监督
管理。

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单位负责落实政府
投资建设工程扬尘污染防治管理。

各职能部门间应当建立健全扬尘污染
防治管理信息共享机制，共同提升扬尘污
染防治管理水平。

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承担施工扬尘
的污染防治责任，明确扬尘管控责任人，专
项列支扬尘污染防治费用，将扬尘管控要
求纳入施工合同管理，对施工单位、监理单
位扬尘管控的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建设单位在报送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报告表或备案的环境影响登记表中，应当
明确具体的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准确核算应税污染
物排放量，按期向工程项目所在地主管税
务机关缴纳环境保护税。

第八条 施工单位应当制定并严格落
实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方案和管理制度，在
建筑工地公示施工扬尘治理措施、责任人、
扬尘监督管理主管部门等信息。

第九条 监理单位应当根据工程建设
单位的委托，监督施工单位落实扬尘治理
工作方案，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各项扬尘防
控措施，发现施工现场扬尘污染的，应当要
求施工单位整改，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

第十条 市区范围内的国有企业应当
强化扬尘污染防治管理意识，依法落实扬
尘防治管理责任，发挥示范作用。

第十一条 单位范围内的裸露泥地，
由所在单位进行绿化或者透水铺装。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根据工地规模，
按规范要求安装扬尘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
设备，并与有关主管部门联网，确保正常使
用。

建设工程开工前，安装出入车辆清洗
设备。

第十三条 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工地
扬尘防治管理执行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规
范要求。

交通、水利、农业等工程工地扬尘防治
管理执行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
交通、水利、农业等部门监督实施。

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的施工单位应当
制定并公示施工项目重污染天气扬尘管控
应急预案，对照应急响应级别及时启动预
案，实施管控措施。

第十五条 房屋建设施工，除符合本
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列扬
尘污染防治要求：

（一）及时清运建筑土方、建筑垃圾、工
程渣土。在场地内堆存的，采用密闭式防
尘网遮盖；

（二）对易干燥起尘的裸露场地，及时
采取覆盖、绿化或铺装等防尘措施；

（三）运输车辆经过除泥、冲洗干净后
方可驶出施工工地；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要
求。

第十六条 运输煤炭、垃圾、渣土、砂
石、土方、灰浆等散装、流体物料的单位和
个人，应当对物料实施密闭运输或者采取
其他措施，防止运输过程中物料抛洒滴漏
产生扬尘污染。

在建（构）筑物内清运前款规定物料
的，应当采取密闭方式清运，或者采取其他
措施，防止产生扬尘。

第十七条 道路与管道（线）施工，除
符合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外，还应当遵守
下列扬尘污染防治要求：

（一）及时清运道路与管道（线）施工堆
土。在场地内临时堆存的，应采用密闭式
防尘网遮盖；

（二）使用风钻挖掘地面、石料切割或
者清扫施工现场时，采取向地面洒水或者
喷淋等降尘措施；

（三）对已回填的沟槽，应当采取洒水、
覆盖等降尘措施；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要
求。

第十八条 园林绿化施工应当遵守下
列扬尘污染防治要求：

（一）栽植行道树，所挖树穴不能及时
完成栽植的，树穴和栽种土应当采取覆盖
等扬尘污染防治措施。栽植后应当及时清
运余土，不能及时完成清运的，应当采取密
闭式防尘网遮盖；

（二）5000平方米以上的成片绿化建
设，在绿化用地周围设置不低于1.8米的硬
质密闭围挡，在施工工地内设置车辆清洗
设施，运输车辆应当在除泥、冲洗干净后方
可驶出施工工地；

（三）绿化带、行道树下的裸露泥地应
当进行绿化或者铺装；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要
求。

第十九条 隧道、轨道交通施工，除符
合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
列扬尘污染防治要求：

（一）在围挡上配备自动喷淋、喷雾等
有效抑尘降尘设施；

（二）重污染天气预警应急期间开启抑
尘降尘设施；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要
求。

第二十条 房屋或者其他建（构）筑物
拆除施工，在拆除准备、拆除实施及拆除完
成未交付前的整个拆除程序中, 除符合本
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列扬
尘污染防治要求：

（一）气象预报风速达到五级以上时，
停止房屋或者其他建（构）筑物爆破或者拆
除；

（二）拆除作业应当设置围挡，采取洒
水或者持续加压喷淋等措施，抑制扬尘产
生。需要爆破作业的，在爆破作业区外围
洒水喷湿，可能导致危及施工安全的情形
除外；

（三）及时清运建筑垃圾。在场地内堆
存的，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

（四）运输车辆经过除泥、冲洗干净后
方可驶出施工工地；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要

求。
第二十一条 贮存煤炭、煤矸石、煤

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砂土等易产生
扬尘污染物料的港口码头、堆场和露天仓
库，应当遵守下列扬尘污染防治要求：

（一）地面进行硬化处理；
（二）堆放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应

当密闭。不能密闭的，设置不低于堆放物
高度的严密围挡，并采取遮盖、喷淋、绿化、
设置防风抑尘网等措施；

（三）装卸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可
以密闭作业的应当密闭，避免作业起尘。
大型煤场、物料堆放场所应当建立密闭料
仓与传送装置；

（四）在出口处设置车辆清洗设施，运
输车辆应当在冲洗干净后方可驶出；

（五）划分料区和道路界限，及时清扫
和冲洗散落的物料，保持出口处道路整洁；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要
求。

第二十二条 道路保洁作业，应当遵
守下列扬尘污染防治要求：

（一）除雨天或者低温寒冷天气外，城
市主要道路车行道、人行道定期洒水保
洁；

（二）在城市主干路、高速公路、高架道
路实行机械化洒水清扫，其他道路鼓励采
取机械化洒水清扫；

（三）采用人工方式清扫的，应当符合
市容环境卫生作业规范，避免作业起尘；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要
求。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根
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罚；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负有
扬尘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等情形的，由有权机关对主要负责人和
其他直接负责人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扬尘污染，
是指在房屋建设施工、道路与管道（线）施
工、园林绿化施工、隧道和轨道交通施工、
房屋或者其他建（构）筑物拆除施工、物料
贮存和运输、道路保洁等活动中以及泥地
裸露情况下产生的粉尘颗粒物造成的大气
环境污染。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0年3月1
日起施行。南通市人民政府2013年8月9
日发布的《南通市市区扬尘污染防治管理
办法》（通政规〔2013〕2号）同时废止。

《南通市市区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已于2019年12月19日经十五届市人民政府第48次
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2020年3月1日起施行。

南通市市区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南通市人民政府令

第 6 号

市长 徐惠民
2019年12月30日

本报讯（记者李波）昨天上午，“爱心年夜饭”捐
赠仪式在更俗剧院门前广场举行，全市1000多个特
困户、特困职工、环卫工人家庭、好人家庭获赠饱含
着南通餐饮人爱心的礼包。今年是市饭店与餐饮业
商会第14次倡导主办“爱心年夜饭”活动，累计惠及
群众超过5万人。

2007年，市饭店与餐饮业商会首次发出“爱心
年夜饭”捐赠倡议，得到了24家会员企业的支持和
响应。如今，参与这一爱心善举的群体已扩展至
350家餐饮食品企业。据了解，今年爱心捐款数额
增大，爱心年夜饭的质量也有所提高，每份年夜饭达
到400多元。“有食用油一桶、白蒲黄酒一桶、盐水鸭
一只、酱香烧鸡一只、红枣一袋、包子一袋、皮蛋一
盒、肉皮、四宜糕团一盒、红糖京枣一袋。”市饭店与
餐饮业商会秘书长顾建华介绍。他透露，为了更好
地保证食品质量和卫生，爱心年夜饭多采购了有包
装的成品，这也是餐饮人多年摸索和总结的结果。

“真的要感谢这些有爱心的企业家们，是他们为
困难家庭带来了冬日的温暖。”家住观音山青龙桥的
周恒顺说，他到现场替自己身有残疾的外甥李汉林
一家领取了爱心年夜饭。

本报讯（通讯员周利剑 记者李波）为推动公共
场所卫生监管重心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服务
转变，同时鼓励行业自律，即日起，卫生健康委窗口
正式推开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告知承诺制。

具体做法为：首先，积极推行“证照分离”，统一
告知承诺总体要求。申请人依法提出公共场所卫
生许可申请后，窗口一次告知许可条件和所需材
料，并向申请人提供申请书和告知承诺书示范文
本。申请人承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提交规定材料的，
窗口当场作出卫生行政许可决定并发放《公共场所
卫生许可证》。

其次，简化许可审批流程，明确告知承诺申报要
求。对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实行卫生许可证管理的公共场所，窗口分别制定了
新证、延续、变更、补发、注销事项的承诺制办理流程
和具体申报要求。

另外，加强事中事后管理，强化法律责任和信用
监管。在申请人取得新发或批准延续的《公共场所
卫生许可证》后，窗口和现场科室实行无缝衔接，对
申请人的承诺事项进行全覆盖检查，发现实际经营
行为与承诺内容不相符的、未在规定的两个月内提
交承诺的材料或提交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将要求其
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窗口将依法撤销
行政许可决定。

1月14日，通州区五接镇开沙岛
麻子垂钓山庄里水上浮桥上，董玉江、
刘同贵等4个汉子正在将捕获到的大
花鲢扔到网箱里。

一个多月前，他们还是长江里的
捕鱼人，一转眼就成了长江边上的养
鱼人。

国家规定，2019年底前，长江水
生生物保护区完成渔民退捕，率先实
行全面禁捕；2020年底前，长江干流
和重要支流保护区以外水域完成渔民
退捕。南通市明确，2020年1月1日
起，长江南通段全面禁止生产性捕
捞。这意味着，通州111条渔船将被
终止出江、156人将上岸再就业。

董玉江就是上岸后率先找到工作
的一批人。董玉江的老家在洪泽湖
畔，上世纪90年代来到南通在长江里
捕鱼。他说：“祖辈、父辈都是捕鱼的，
我从小就在船上，没上过一天学，这辈
子就会捕鱼，上岸后真不知道干啥，好
在垂钓山庄的王老板，让我再次与鱼
打交道。”

3年前，他用积蓄加贷款在江景

花园买了商品房，将老婆孩子的户口迁
移了过来，成了新通州人。现在，女儿嫁
在平潮镇上，经常回来看看他与老伴。

上岸后董玉江生活安定了，没有到
处漂泊的流浪感。他说，以前捕鱼是按
照潮汐规律出江，觉都睡不好，饭也不能
准时吃。记得五六年前，有次与老婆出
江捕鱼遭遇了雷暴天气，乒乓球大的冰
雹打下来，他头顶着一个桶，老婆头套了
一个篮子，幸亏船已经开到岸边，要不真
的性命难保。

在垂钓山庄，王老板管一日三餐。快
中午了，董玉江与一起来打工的人坐在一
桌上，举起酒杯，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通州长江岸线不长，但拥有的渔船
在南通市最多，占64%。所有渔民中36
人为专业渔民，他们无耕地，除了捕鱼之
外没有一技之长。

去年8月，通州区农业农村局根据
政府部署提前介入，组织人员通过调查
摸底，弄清了有多少船多少人，以及这些
人生活现状和他们上岸后的诉求。

12月6日开始，根据退捕政策，经
登记的渔民都可获得规定的经济补偿，
符合条件的全部纳入社保。12月18日
之前，所有船主都签订了退捕补偿协议。

在江苏格雷特起重机械有限公司门
口，退捕渔民陈加果穿着便服笔直地站在
值班保安旁。他见渔政的工作人员来了，
笑着说：“这是我上班的第二天，现在正在

实习呢，一周后实习过关了就发制服。”
陈加果是在通州区农林综合执法大

队沿江办公点负责人钱志新介绍下，找
到这份保安的工作。钱志新说，还有一
个叫郭长新的渔民，原来是苏通渔
60256号长江渔船的船老大，现在到这
儿做保安将近两个月了。

陈加果说：“现在上班很方便，从居
住的江景花园到公司，电动车10多分钟
就到了。”

随后，记者跟随通州的渔政执法人

员来到东沙大桥边的小李港。之前这里
是一个渔船的停泊点，最少停靠着四五
十条渔船，鱼贩子们常常守在岸边等待
交易。现在只有一条渔船静静地停在那
里，船上空无一人。这船没有拆解，是征
用后留着给护渔队巡江用的。

通州区农林综合执法大队平潮中队
中队长周建忠说，从去年12月下旬开
始，他们就开始回收网具、拆解船只，至1
月4日全部拆解完毕。

本报记者 赵勇进 王子璇

本报讯（记者陈静）“本来要给5
元钱的停车费，有了免费停车牌，一分
钱都没要。”昨天上午，海门肢体残疾人
李善祥回忆起本月初去海门市新人民
医院探病不用给停车费的情景，十分开
心。记者从海门市残联了解到，截至目
前，海门首批已有34名肢体残疾人领
到了“南通市残疾人机动车免费停放标
识牌”，从今年1月1日起，驾驶机动车
的海门肢体残疾人能在海门市区6家
停车场以及南通市区部分停车场享受

到免费停车2小时的优惠政策。
近年来，海门当地越来越多的残疾

人申领到C5或C2汽车驾驶证，开上了
汽车。然而，由于身体不便，在驾车出
去的时候也遇到了不少烦心事。“多年
来虽然可以像正常人一样驾驶汽车，但
是在停车时却遇到了停车难、停车距离
远等困难。”家住海门市三星镇的肢体
残疾人范本善已有七八年的驾龄了，他
告诉记者，此次政府部门的惠残举措，
是广大残疾人的福音。

本报讯（记者李彤）昨天，16辆印
有“居家养老服务”字样的SUV整装从
中华慈善博物馆始发，开往位于崇川、港
闸的16个街道。今后，这些爱心“小白”
将为所在辖区范围内的老人提供送餐、
送浴、送医等居家养老服务。

南通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之一。面对严峻的形势，我市积极构建
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
的养老服务体系，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机
构+社区+居家”的链式养老服务模式。

为解决居家养老服务的实际需求，
2019年，市民政局和市慈善总会共同推
出“慈映夕阳”居家养老服务车赠送项
目。市慈善总会首批出资108.85万元，
为崇川区、港闸区16个街道配备了7万
元左右/辆的居家养老服务用车，让家门
口的养老“最后一公里”得到有效衔接，更
好地实现家中养老。

根据安排，下阶段，居家养老服务保
障用车的实施覆盖范围将从崇川、港闸延
伸到南通开发区，实现市区全覆盖。

110条渔船被拆解、156人告别“水上漂”上岸再就业——

通州长江渔民的陆上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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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34名肢残人喜领免费停车牌
在当地6家停车场可免费停车2小时

16辆居家养老服务车投入使用
首批覆盖崇川、港闸16个街道

“爱心年夜饭”再次飘香通城
14载累计惠及群众超过5万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告知承诺制全面推开

市卫健委窗口可办理相关事宜


